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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严格责任？

———反省康德主义侵权法理论

王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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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温里布和里普斯坦主张一种有影响力的康德主义的侵权法说明性理论，拒斥严格责任。此

种对侵权法的说明基于矫正正义观念以及康德法权的独立性观念。虽然矫正正义观念可靠，但独立性

观念却存在瑕疵。对严格责任的拒绝，也由于其对“侵权法中的普通人是独立的人”这一预设的依赖，不

符合司法实践和日常直觉，因此失败。侵权法的说明理论，应当依赖更好的对侵权法中的“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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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方法论以及问题的提出

侵权法（ＴｏｒｔＬａｗ）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都是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日常讨论中的侵

权法———包括被广泛承认的教义和判例，似乎本身包含了诸多看起来无规律（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的实践。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看似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归责原则所导致的责任类型。

但是，若我们想要承认人类的法律实践大体是理性的实践，而不是偶然和任意的产物，一个有根据

的猜测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理由将这些实践统称为“侵权法”。那些看似无规律的实践背后，可能

有一些规律能将他们统一起来。比起“举白旗”直接承认侵权法的实践就是无规律的，将侵权法视

为一种有规律的实践并试图找到这些规律的做法，似乎是一个值得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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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尝试是值得的，那么说明或理解普遍存在的侵权法实践，就成为重要的目标。正如

一般法理学（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对一般法律现象（Ｌａｗ）的说明能促进我们对法律性质的理解

一样，对侵权法这一法律现象的说明，将促进我们理解侵权法的性质———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对

侵权法现象的说明，理解侵权法在人类法律实践中以及在法体系中扮演的角色。〔１〕

这种“说明”工作，不同于“批评”工作。前者强调对实践的描述和说明，可以将其称为说明性

理论（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ｏ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其核心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某一个实践是什么样子。后者

强调对实践的批评，可以称之为规定性理论（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规定性理论依据规范性标准特

别是道德标准来构想实践应该有的样子。〔２〕运用陈景辉教授的区分，前者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

意义”上的非理想的规范理论，后者可以被理解为理想的规范理论。〔３〕

对侵权法的说明工作是为了能够说明现有侵权法实践———侵权法的教义和判例———是如何

有其道理的。具体来看，说明工作的重点在于找到将这些看起来杂乱的教义和判例组织起来的原

则。这些原则能组织侵权法实践，不意味着它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或者被通盘考虑证成的。〔４〕

同样的，说明工作也不同于纯粹的法教义学。说明工作包含对教义学的理解，如说明工作会关心

为什么会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实践，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原则能够说明这两种实践，等等。

通常，对侵权法的说明性理论都是基于最佳说明推理（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以下简称ＩＢＥ）的方法。ＩＢＥ是指基于现象所提出的一般化理解：首先，一部分现象需要说明。其

次，基于这些现象，我们提出某些理论假设以说明现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医生看病：医生看到

某个病人有发烧、流鼻涕和咳嗽的症状。于是医生基于这些症状提出某个假设———病人得了流

感———来说明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是另一个假设，但它很难说明发烧的症状。感冒假设比起过

敏性鼻炎假设能够更好地说明所有这些症状，我们就说感冒这个假设很有可能为真。〔５〕侵权法

的说明性理论，也是基于ＩＢＥ的方法。它们具备如下结构：首先，侵权法判例和教义有待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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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对法体系实践和部门法关系的讨论，参见张峰铭：《论“一般违法性”的法理定位与教义学功能———以部

门法判断协调问题为中心》，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这个区分是一个讨论共识。ＳｅｅＥｒｎｅｓｔＪ．Ｗｅｉｎｒｉｂ，犜犺犲犕狅狀狊犪狀狋狅犔犲犮狋狌狉犲狊牶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犜狅狉狋犔犪狑，

２３Ｖａｌｐａｒａｉｓ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５，４８５ ４８６（１９８９）；ＰｅｔｅｒＣａｎｅ，犜犺犲犃狀犪狋狅犿狔狅犳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犜犺犲狅狉狔牶

犃２５狋犺犃狀狀犻狏犲狉狊犪狉狔犈狊狊犪狔，２５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３，２０３ 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０５）；Ｊｕｌ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犜犺犲

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牶犐狀犇犲犳犲狀犮犲狅犳犪犘狉犪犵犿犪狋犻狊狋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犔犲犵犪犾犜犺犲狅狉狔，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侵权法理论家已经意识到这里所谈论的侵权法哲学的两种方法，但是，他们的

现有讨论似乎在用同一理论同时处理两个议题：理解侵权法实践和批评侵权法实践。Ｅ．ｇ．，ＧｒｅｇｏｒｙＫｅａｔｉｎｇ，犃

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犜狅狉狋犔犪狑狅犳犃犮犮犻犱犲狀狋狊，ｉｎＧｅｒａｌｄＰｏｓｔｅｍａ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Ｔｏｒ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中文文献参见胡烯：《矫正正义与侵权法的哲学基础再审视———一个德

性理论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年第３期。但正如正文所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分开理解这两个议题。

至于说明性理论和规定性理论的关系和区别，将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只能另文处理。

参见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的知识框架及法理学在其中的位置》，载《法学》２０１４年

第３期。这里之所以说某种意义上的非理想的规范理论的原因在于，在笔者看来部门法的非理想的规范理论如果

通过进一步澄清，极有可能是某种部门法的后设理论或者元理论。原因在于，探究部门法的本质以理解部门法，和

探究法律实践整体的本质以理解法律实践，都是在进行陈文谈到的后设理论的工作———我们致力的目标都是理解

某个实践的本质。前者是部门法的后设理论，后者是一般法的后设理论。即使对部门法的本质的探究往往在结论

上呈现为规范原则———譬如下文的矫正正义———但这些原则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对部门法的辩护，似乎可以独立

于这些原则能否对实践提供统一说明。ＳｅｅＣｏｌｅｍａ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５ ６．

ＳｅｅＣｏｌｅｍａ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ａｔ５ ６．

我们无法说这个假设一定为真，原因在于归纳推理本身无法得出一定为真的结论。譬如说，有可能病人

实际上得的是新冠。



次，我们提出某些假设来试图说明这些判例和教义。如果我们的假设比起其他假设能够更好说明

它们，则我们的假设很有可能为真。根据现有讨论，侵权法的说明性理论中的ＩＢＥ所提出的理论

假设，都是关于侵权法的目的。申言之，如果一种理论假设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现有的侵权法实践，

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假设中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侵权法的目的。〔６〕

现有对侵权法的说明，大体分为两个理论阵营：经济分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阵营和矫正正义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阵营。经济分析阵营主张对侵权法实践的最佳理解是这一假设：侵权法的目

的是实现财富最大化（ｗｅａｌｔｈｍａｘ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７〕让我们将其称为财富最大化理论。根据该理论，

侵权责任的存在，并不因为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因为在个案中施加责任、过错乃至于

特定的权利义务，能够最大化社会的财富总量。

至少在说明性工作的领域内，经济分析阵营广受批评。〔８〕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财富最大

化理论只关心社会总体利益，而并不关心具体个案中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是对侵权

法实践的扭曲。我们可以想象如下情形：被告过失驾驶货车，撞到原告的水阀，导致原告的水阀受

损，然而撞击过程使得水阀喷水，浇灭了在易燃易爆品仓库附近的火苗。被告行为的确使得社会

利益或财富最大化，因为水阀的损失比起易燃易爆品仓库爆炸的损失要小得多。因此，按照财富

最大化理论，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然而，按各国侵权法的实践，被告都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财

富最大化理论无法说明这种普遍存在的归责情形。〔９〕另一方面，在侵权法的教义和案例中，不论

是法官还是律师，均未将原被告当成某种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工具，而是将原被告的权利义务

置于讨论的核心。那么似乎对侵权法的说明，需要直接说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能

只关注双方行动的结果是否实现了社会利益最大化。

矫正正义阵营将说明这种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视为自己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对侵权

法的最佳理解是，侵权法的目的是实现矫正正义。虽然该阵营内部对“矫正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

他们都共享关于矫正正义的基本抽象概念，也就是矫正在双方的某种交换（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中的不公。矫正正

义关注交换的双方（而不是社会整体），要求将产生不公的交换重置，使得双方回到交换前的状态。

矫正正义阵营包含诸多子阵营，〔１０〕但是本文并不打算综述诸矫正正义理论，而是试图参与到

侵权法的说明性理论中进行论辩。本文的核心将集中于检讨矫正正义阵营中颇具影响力的康

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Ｋａｎｔｉａ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根据该种理论，侵权法的目的是实现一

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侵权法追求矫正正义，以实现原被告双方的平等。而康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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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１０〕

需注意，这只是一种决定说明何以为好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标准譬如简洁（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与其

他已知信念不冲突（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ｉｓｍ）等等。ＳｅｅＡｌｖｉｎＩ．Ｇｏｌｄｍａｎ ＆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ｃＧｒａｔｈ，犈狆犻狊狋犲犿狅犾狅犵狔牶犃

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２１ ２２．ＢｒｉａｎＬｅｉｔｅｒ，犈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犜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

犇犻狊犪犵狉犲犲犿犲狀狋，７６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１５，１２３９（２００９）．

Ｓｅ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犃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犖犲犵犾犻犵犲狀犮犲，１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３３ ３４（１９７２）．

正如里普斯坦所观察到的那样，正因如此许多经济分析阵营的理论家转向批评侵权法实践以改进侵权

法的规定性工作。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犖狅狋犻犮犲牶犜狅狅犕狌犮犺犐狀狏犲狊狋犲犱狋狅犙狌犻狋，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８５，１８７（２００４）．

类似的例子，ｓｅｅＥｒｎｅｓｔ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ｉｎｒｉｂ，犜犺犲犐犱犲犪狅犳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Ｒｅｖ．ｅ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ｐ．４８ ５０；Ａｒｔｈｕｒ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犘狉犻狏犪狋犲犠狉狅狀犵狊，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１７．

诸如托尼·奥诺雷（ＴｏｎｙＨｏｎｏｒé）的结果责任理论（ｏｕｔｃｏｍ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乔治·弗莱彻

（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的风险互惠理论（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ｒｉｓｋ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等等在广义下均可被归为矫正正义的范畴。

ＳｅｅＴｏｎｙＨｏｎｏｒé，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犉犪狌犾狋，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９；ＧｅｏｒｇｅＰ．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犉犪犻狉狀犲狊狊犪狀犱犝狋犻犾犻狋狔犻狀

犜狅狉狋犜犺犲狅狉狔，８５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３７，５３７ ５７３（１９７２）．



义矫正正义理论的核心在于，依据康德法哲学，对这种原被告双方的平等给出独特说明，也即自

我决定的行动者间的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进一步的，他们通过将“自

我决定”理解为“独立（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成功说明了大量侵权法实践以及侵权法的核心特征。

但康德主义理论家们同时拒绝承认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作为侵权法的一个部分的合法性。

他们主张严格责任不属于侵权法的部分，因此，对侵权法的说明应当排除严格责任。〔１１〕这是一个

令人惊讶的主张：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一样，都是各国侵权法实践的组成部分。康德主义的矫正

正义理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做出这种主张。本文论证，他们虽然有一些初步的理由，但这些

理由都站不住脚，而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独立性概念并不能令人信服。

下文第二部分将首先讨论在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看来，什么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

义，以及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侵权法的目的说明侵权法实践，这个说明为何比起其他理论更有希望。

本部分也将指出，一个完整的矫正正义理论，还需要说明矫正正义所实现的平等到底是什么。第

三部分将澄清，在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看来，矫正正义所实现的平等基于康德法哲学的独立概

念。该部分也将论证独立概念似乎并不可靠。第四部分将基于对独立概念的反省，进一步说明康

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对严格责任的排斥是失败的，并指出失败的原因———即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

论关于“侵权法中的普通的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司法实践和日常直觉。文章也将提示，我们可以

从他们的失败中学到许多。至少我们能够明确下一步讨论的方向，就是提出一种新的对被侵权法

规范的人的说明，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的平等观念。

笔者的讨论将集中于厄内斯特·温里布（ＥｒｎｅｓｔＷｅｉｎｒｉｂ）和亚瑟·里普斯坦（Ａｒｔｈｕｒ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两位康德主义侵权法哲学家的理论。温里布的理论是康德主义侵权法哲学的基石；里普

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共享温里布的理论，但是在康德法哲学上有更清晰的表述。下文将集中处理温

里布的看法，并在温里布的理论遇到困难时，通过里普斯坦的理论对其进行修正，以此对两人的理

论进行统一化理解。这也是现行讨论的通常做法。〔１２〕

二、矫正正义和双极性

再次重申，康德主义者对侵权法的解释基于ＩＢＥ。温里布提供了康德主义侵权法说明的基石。

我们通过ＩＢＥ可以掌握温里布对侵权法的说明的结构。温里布首先阐述了侵权法的一个显著和

本质的特征———双极性（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１３〕他认为，与其他流行的侵权法理论相比，他的理论假设即

“侵权法的目的是矫正正义”能最佳说明这种双极性。

温里布的ＩＢＥ的第一步是指出双极性。双极性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方面是结构性的，〔１４〕

另一个方面是程序性的。〔１５〕笔者将使用（Ｆ１）—（Ｆ４）来标记这些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结构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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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７；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５．

Ｓｅｅ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Ｋｅａｔｉｎｇ，犉狅狉犿犪狀犱犛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狅犳犜狅狉狋狊，１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ｒｔＬａｗ

４５，４５ ９９（２０２１）；ＹｉｔｚｈａｋＢｅｎｂａｊｉ，犠犲犾犳犪狉犲犪狀犱犉狉犲犲犱狅犿牶犜狅狑犪狉犱狊犪犛犲犿犻犓犪狀狋犻犪狀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犘狉犻狏犪狋犲犔犪狑，

３９Ｌａ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７３，４７３ ５０１（２０２０）．

感谢陈景辉教授、孙维飞教授与王凌皞教授对“ｂ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翻译的建议。

温里布在这里使用术语“概念”来表示笔者所说的“结构”。这是一个可能的混淆。术语的“概念”是指该

术语的含义。然而，温里布打算做的是展示双极性背后的基本原理或结构。因此，笔者认为“结构”一词可以更好

地表明温里布的目标。

Ｓｅｅ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 ２．



性特征将是主要的；程序性特征只是结构性特征的司法实例化。

从结构上看，双极性是指当被告伤害原告时，原告获得了要求被告赔偿的权利，同时被告也承担

了赔偿原告的义务。原告的权利和被告的义务是（Ｆ１）相互指向且（Ｆ２）相互关联的。〔１６〕详述之，

（Ｆ１），即相互指向特征，意味着原告的权利仅指向加害人即被告，被告的义务仅指向受害人即原告。

（Ｆ２），即相互关联特征，意味着原告的权利和被告的义务是一个规范单元（ａ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ｔ），而不是

两个独立的问题。也就是说，原告的受偿权利只有在被告履行了赔偿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双极性的程序性特征来自（Ｆ１）和（Ｆ２）。在程序上，我们有（Ｆ３），即侵权诉讼总是涉及特定原告

通过对特定被告提出索赔来起诉特定被告的结构。（Ｆ３）是（Ｆ１）———相互指向特征———的制度实例。

此外，我们还有（Ｆ４），即如果原告的主张成立，法院将裁定只有被告而不是其他人有责任赔偿原告的

损失。（Ｆ４）是（Ｆ２）即相互关联特征的制度实例。（Ｆ１）和（Ｆ２）服务于双极性背后的基本原理或结构，

因此是双极性的主要特征；（Ｆ３）和（Ｆ４）是（Ｆ１）和（Ｆ２）在司法环境中的实例，因此是衍生的特征。

根据温里布的说法，双极性是侵权法必不可少的特征，没有它，侵权法（或私法）的秩序就会

“消失”。〔１７〕因此，每一个侵权法理论都应该能够说明这一特征。在这里，温里布进入了他的ＩＢＥ

的第二步：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来说明侵权法的双极性。他假设侵权法的目的是实现亚里士多

德的矫正正义观念。〔１８〕由于双极性对于侵权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温里布的论点成立，那么

矫正正义就很可能是侵权法的构成目的或固有目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ｏｒ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ｐｕｒｐｏｓｅ）。如果Ｘ

构成Ｙ，那么如果没有Ｘ，Ｙ就不可能是Ｙ。因此，温里布的结论是强有力的———它指出矫正正义

是侵权法的构成部分。下面将详细展开。

首先来看温里布的假设，即侵权法的目的是某种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概念。矫正正义是指，当

双方产生某种交换后，交换中发生的错（ｗｒｏｎｇ）
〔１９〕或不公正得到纠正。〔２０〕更具体地说，根据矫正正

义概念，在交换发生之前，两方被视为平等（这种平等的含义将在稍后讨论）。甲方可能会因乙方的不

当行为而遭受不公正的损失，这里就出现了交换。在矫正正义的眼中，这种不公正的损失可以看作是

从甲方转移到乙方的某种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这里的量代表了在交易发生之前本应属于甲方，但现在被乙

方不公正地持有的东西———可以是金钱，或者该当（ｄｅｓｅｒｔｓ），或者任何发生在交换中的东西。如果在

交易之前双方是平等的，那么不公正转移的量便使现在的双方不平等。因此，为了实现矫正正义，我

们必须将这种量从乙方转移给甲方，以恢复在不公正损失发生之前存在的两方之间的平等状态。〔２１〕

现在可以看到温里布的假设如何解释侵权法中的双极性。根据假设，侵权法旨在实现双方当

事人之间的矫正正义。因此，矫正正义使得不公正转移的那个量从被告转移回原告。根据矫正正

义，原告获得了针对被告的权利，而原告的权利要求被告将不公正转移的量（比如说人身损害或财

产损害）返还给原告。同时，被告针对原告产生了一项义务，而这种义务要求被告将所获得的相同

的量转回原告以使上述损害复原。因此，被告的义务与原告的权利构成了一个规范单元：只有被

告履行义务，才能实现原告的权利，恢复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因此，矫正正义解释了（Ｆ１）和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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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凯文·托赫（ＫｅｖｉｎＴｏｈ）教授的指南，帮助笔者明确了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指向特征。

Ｓｅｅ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９．

Ｉｂｉｄ．，ａｔ５６ ５７．

感谢王凌皞教授对这里“ｗｒｏｎｇ”的翻译的建议。这里将“ｗｒｏｎｇ”翻译为“错”而不是“错误”，是为了区别于

认识论上的错误（ｍｉｓｔａｋｅ）。

尽管温里布提出了矫正正义的概念，但也存在其他的矫正正义概念。例如，ｓｅｅＪｕｌｅｓＬ．Ｃｏｌｅｍａｎ，犜犺犲

犕犻狓犲犱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犆狅狉狉犲犮狋犻狏犲犑狌狊狋犻犮犲，７７Ｉｏｗ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７，４２７ ４４４（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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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２）———双极性中的相互指向和相互关联的特征。因为双极性中的（Ｆ１）和（Ｆ２）是双极性的主要

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侵权法的目的是矫正正义”这一假设解释了双极性。

温里布接着论证，与矫正正义相竞争的财富最大化理论和侵权法的道德理论都未能直接解释

双极性。在导言中我们已经看到，财富最大化理论假设侵权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温里布正确地指出，财富最大化理论未能说明双极性，因为它将原被告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视为

两个独立的问题。它只分别关心对被告施加义务能否实现财富最大化，以及通过执行原告权利能

否实现最大化这两个问题。按照该理论，如果执行原告权利可以实现财富最大化，那么即使不对

被告施加义务，也没有任何问题。而这将无法说明双极性的（Ｆ２）即原被告权利义务相互关联的特

征。〔２２〕这种批评延伸到乔治·弗莱彻（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的风险互惠理论（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ｒｉｓｋ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主张，人们被允许互相施加同等程度的风险，但是一旦一方施加的风

险超过互惠的同等程度，人们就要为行动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但弗莱彻的理论中有一个关

键的要素，即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要允许辩解（ｅｘｃｕｓｅ）———这意味着特定的行为人即使施加了超越

互惠的风险程度，也可以不负侵权责任。〔２３〕然而，辩解的出现只能免除被告的义务，而使得原告

的权利无法被主张。〔２４〕所以温里布认为弗莱彻的理论也未能解释双极性。因此，在温里布看来，

财富最大化理论和互惠理论均未能对双极性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只有他的假设最好地解释了

双极性。鉴于双极性对侵权法至关重要，因此温里布的矫正正义很可能是侵权法的构成目的。

然而，在得出温里布的这个结论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他的假设中未解释的平等问题。也就是

说，矫正正义所要恢复的原被告的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这种平等似乎不是由每一方的社

会地位或应得所决定的。例如，如果一个穷人对一个富人犯错，即使富人的财富是不应得的，矫正

正义仍然会要求穷人赔偿富人所遭受的损失。通过这样做，矫正正义声称要恢复穷人和富人之间

的一种平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温里布认为，这种平等是根据康德法权（Ｋａｎｔｉａｎ

Ｒｉｇｈｔ）概念的
〔２５〕自我决定的行动者间的平等———在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的诠释中，这也意味着作为

独立的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在笔者展开说明这个平等概念之前还有一个澄清：康德法权只说明平等概念在矫正正义中的

意义，而非辩护这种平等概念。正如温里布自己在《私法的理念》再版序言中承认的那样：“康德理

念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它们是真实的，而在于它们被预设在一个连贯的责任概念中……”〔２６〕这

里的“真实的”意思就是指可被证成。温里布的康德法权只是描述了矫正正义中预设的平等是什

么，而这种平等是否可以被辩护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康德法权的平等概念本身是否可以在道德

上得到辩护，是规范伦理学的问题，并不是侵权法理论需要考虑的。

三、作为独立的平等

（一）权利与伦理

根据康德法权，平等的概念始于将每个人描述为自我决定的行动者或主体。〔２７〕自我决定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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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采用里普斯坦更清晰的表述，使温里布的自我决定的概念更加明确。里普斯坦认为，康（转下页）



的行动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这包括两个方面———设定目的和追求目的。首先，行动者设定

了自己的目的（ｅｎｄｓｏｒｇｏａｌｓ）；第二，其用自己的手段（ｍｅａｎｓ）来追求这些目的———也就是通过行

动追求目的。当一个行动者在上述两个方面不受胁迫和操纵等干预时，他就是自我决定的。更具

体地说，在设定目的时，自我决定的行动者可以自由地设定而不受外界因素的胁迫或操纵，甚至不

受他自己的倾向或欲望的影响。而在追求目的时，也就是在行动时，自我决定的行动者是唯一能

够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手段来追求这些目的的行动者，而不会被其他行动者的行动所胁迫或

操纵。

在这里，当谈到不受干预地追求目的时，温里布对这个想法有非常具体的理解———他的意思

是行动者在独立于他人行为所设置的约束 〔２８〕的意义上是自我决定的。然而，尤其是在他的早期

著作中，温里布本人并没有对这种独立性进行详细解释。笔者将使用里普斯坦的讨论来明确温里

布的论点。需要强调，对温里布和里普斯坦来说，这种将自我决定看作独立性的想法是他们理论

的关键。正如里普斯坦在他对康德法律哲学的写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的概念承载了整个论

证的辩护负担”〔２９〕，其中包括从私法领域的对责任的辩护，到公法中对某些宪法安排的辩护。正

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独立的概念有助于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确定人们拥有哪些权利，从而帮助

他们论证“客观过错责任标准”（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ｆａｕｌｔ）与“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之间的

平等待遇”之间的一致性（具体的含义将在下文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关心这种将自我决

定的行动者看作独立行动者的解读是否是对康德的正确解读———那是思想史的工作。这里只打

算借助独立性，明确温里布主张的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平等的含义。

根据里普斯坦的说法，独立意味着行动者是他自己的主人，且没有其他行动者是他的主人。为了

更好地理解这种独立，根据里普斯坦和温里布对康德的解读，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权利（ｒｉｇｈｔ）
〔３０〕领域

和伦理（ｅｔｈｉｃｓ）领域。〔３１〕合乎或不合乎伦理的行为是根据康德的绝对命令（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来

判断的。粗略地说，伦理行动关心的是行动的目的；根据绝对命令，有一些目的是必然的———只要是

理性行动者就会具备的目的。如尊重理性行动者的人性，或者帮助其他理性行动者实现其偶然目

的。〔３２〕伦理关注如何依据必然目的评估行动本身。例如，若我懒惰地行事，那么我的行为就是不合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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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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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德观点下对行动者更准确的描述不应该是自我决定，而是独立，因为自我决定可能包括了自主的含义。

下文将明确，根据他的观点，自主应该与独立的含义明确区分开来。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ｘｉｉ．这对温里

布来说只是一个术语问题，因为温里布本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也采用了“独立”一词来指代自我决定的含义。Ｓｅｅ

ＥｒｎｅｓｔＪ．Ｗｅｉｎｒｉｂ，犆狅狉狉犲犮狋犻狏犲犑狌狊狋犻犮犲，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２２２ ２２３．

正如温里布所言：“康德明确指出，唯一的先天权利是一个人的自由———即一个人不受他人行为约束的

独立性……”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７〕，ａｔ２２２ ２２３．里普斯坦也采用了这种解读，他认为，普遍原则产生了每个人

的“唯一先天权利”，即“自由（不受他人选择的制约）”。ＳｅｅＡｒｔｈｕｒ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犉狅狉犮犲犪狀犱犉狉犲犲犱狅犿牶犓犪狀狋狊犔犲犵犪犾

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９．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４．

需要澄清，英文中的ｒｉｇｈｔｓ和ｒｉｇｈｔ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Ｒｉｇｈｔｓ通常意味着权利，而ｒｉｇｈｔ意味着正当。

这两者的关系很可能是不同一的。但是在里普斯坦看来，权利和正当是同一件事：有权利做某事就意味着该行动是

正当的或者正确的。笔者在本文将遵循里普斯坦，不严格区分权利和正当这两个概念。感谢陈景辉教授在讨论中提

醒笔者这一点。

里普斯坦首先将权利领域与伦理领域区分开来，并认为权利领域不是绝对命令的直接应用。事实上，这一

节的标题就叫做：《权利与伦理：为什么康德不“应用”绝对命令》。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１．温里布也持

有类似的观点。Ｓｅｅ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８７，９４，１０９ １１３．

Ｓｅｅ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犓犪狀狋牶犌狉狅狌狀犱狑狅狉犽狅犳狋犺犲犕犲狋犪狆犺狔狊犻犮狊狅犳犕狅狉犪犾狊，ＭａｒｙＧｒｅｇｏｒ＆Ｊｅｎｓ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４２ ４３（４：４３０ ４３１）．



乎伦理的———我没有尊重我自己的人性，尽到自我实现的义务。〔３３〕不合乎伦理的行为不需要与

其他人相关才能被评估：我的懒惰与他人无关，只是由我自己的性格所决定。然而，温里布和里普

斯坦主张，不能以这种方式评估对的或者有权的行动。在他们看来，权利关系到他人，与人们的互

动有关。一个行为是对还是错，只能从关系的角度来评价：也就是说，当我们评价一个行为是错

时，我们实际上在说的是，一个行为对别人犯了错（ｗｒｏ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ｏｍｅｏｎｅ）。稍后将详细说明错

的观念。在这里，笔者不会评估他们所谓的伦理与权利的区别是否是对康德的正确解释，但稍后

会讨论这种区别对温里布和里普斯坦有多大帮助。〔３４〕现在只需记住：对于温里布和里普斯坦，自

我决定意味着独立，它在支配行动者之间互动的权利领域中运作。

（二）行动者所拥有的手段———身体和财产？

接下来的问题是，独立性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里普斯坦认为，我们可以从行动者为追求目的

而拥有的手段来思考独立性的意思：“康德追随亚里士多德，将选择（ｃｈｏｏｓｅ）与单纯的愿望

（ｗｉｓｈ）区分开来。其理由是：要选择某种东西，一个人必须认为自己有实现它的手段。你可以希

望你能飞，但你不能选择飞，除非你拥有或获得使你能飞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拥有追求目的的

手段，在概念上先于设定目的。”〔３５〕

按照里普斯坦对康德的解释，独立性首先确定了一个行动者拥有什么手段。只有当一个行动

者拥有手段时，追求目的才是可能的。没有手段，行动者只能希望或者许愿，而不是真正追求他的

目的。当然，行动者不一定能实现他的目的，但他必须拥有手段，才能追求目的。〔３６〕因此，对于里

普斯坦所理解的康德来说，拥有手段在概念上是先于设定目的的。我可以设定我想要的任何目

的。但我必须获得手段，以便实际追求它们。

因此，下一个问题将是：什么是行动者能使用的手段？里普斯坦认为，一个行动者拥有的手段

主要是他自己的身体（ｂｏｄｙ）和他的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３７〕因为其他行动者拥有的手段是他们分别

的身体和财产。〔３８〕没有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行动者就没有能力去追求他的目的。〔３９〕他必须首先

具备他的身体和财产，才能做其他事情。请注意，这里是里普斯坦的一步关键论证：既然每个行动

者都拥有独立的身体和财产，而且这些身体和财产对于独立的行动者追求目的是必不可少的，那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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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Ｍ．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犆狉犲犪狋犻狀犵狋犺犲犓犻狀犵犱狅犿狅犳犈狀犱狊，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ｐ．１９ ２０．

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１ １２．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４．

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３５．

里普斯坦主张：“我的意思是‘手段’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你的手段只是那些你有权决定它们将

被用于何种目的的东西。……你所拥有的手段，首先是你的身体———你决定做什么和操纵空间中的物体的能力，

和你的财产，也就是你有权为追求目的而使用的你身体以外的东西。”（强调为笔者所加。）Ｉｂｉｄ．，ａｔ９．注意，尽管里

普斯坦通过使用“首先”这一短语来限定他对行动者的手段的主张，但他在整个私法理论中的论证预设了行动者拥

有的手段只是他的身体和财产。里普斯坦没有解释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Ｉｂｉｄ．，ａｔ３４．

在他的侵权法哲学写作中，里普斯坦只是简要地论述了“我们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保护，因为它们是你设定

和追求自己的目的的手段”。Ｉｂｉｄ．，ａｔ３９．他在论述康德的法哲学时提供了类似的说明。他把身体和获得的财产区分

开来。他认为，身体是每个独立的人最基本和必要的手段，因为没有身体，你根本没有能力设定和追求目的，所以你

的身体制约着他人的行为。而财产是后来获得的，同时它也“以与你自己的人身权利制约他人的方式平行的方式制

约着他人”。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４，９１．笔者认为里普斯坦的想法是一贯的：身体对于我们设定目

的和追求目的是必要的，而财产应该以与身体同样的方式来被对待。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３９ ４３．



么，行动者只有权拥有他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作为他的手段———也就是说，行动者只对自己的身体

和财产具备权利（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对于不属于他的其他人的身体和财产，行动者没有权

利。因此，特别是在侵权法的讨论中，里普斯坦将行动者的手段限制在行动者自己的身体和财产

上。〔４０〕在他的表述中，他把对手段的权利和手段视为同一事物。〔４１〕因此，按照里普斯坦所理解

的康德，每个行动者只有权使用他的身体和财产，来追求他的目的。

在确定了行动者的手段之后，里普斯坦根据对手段的权利，提出了独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每

个行动者是唯一有权使用他的手段的人时，即没有其他行动者能决定某一个行动者的身体和财产的

目的时，行动者之间就是独立的。这里的关键是，对于里普斯坦所理解的康德来说，保护一个人对自

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就是保护一个人的独立性。〔４２〕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地考虑两种对行动者的干预

来说明这一点。第一种干预是直接使用被干预者的手段。例如，我推你的身体来表达我对你的愤怒；

你的身体被用来追求我的目的，即满足我表达愤怒的欲望。另外，我们还有第二种干预：这种干预间

接使用被干预者的手段，使得其不那么可用。例如，我开着我的车超速行驶；我撞倒你并导致你受伤，

这使你的身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变得不那么可用。在这两种干预中，被干预者的手段都受制于干

预者的目的：在推人的情况下，你的身体直接受制于我使用它的目的；在超速的情况下，你的身体间

接受制于我超速的目的，因为虽然我没有直接使用你的身体，但我的超速行驶伤害了你的身体，从而

限制了你的身体可以被你自己使用的方式。因此，受干预的行动者不再独立于做出干预的行动

者，做出干预者就对被干预行动者做了一件错事。这里的核心是，在里普斯坦看来，“错”是首要的

概念，至于错在不同情景中的程度，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存在一个行动者对另一行动者的手段

的干预，独立性就受损，错就存在，不同情境下的对手段的干预则只是错的程度不同罢了。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如果行动者之间相互独立，那么他们之间也就是相互平等的：因为每个行

动者都是自我决定的———他们都有且只有权使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来追求自己的目的。但是在

展开使用独立性来讨论平等之前，我们需要先处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所拥有的手段，真的可以

被限定为各自的身体和财产吗？

里普斯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的理由令人困惑：在解释一个行动者有什么手段时，里普斯

坦和温里布认为，一个行动者的手段是他的身体和财产，因为其他行动者的手段是他们各自的身

体和财产。但这种对行动者手段的解释是一个乞题谬误（ｂｅｇｇ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原因在于，我们

所追问的问题就是行动者有什么手段。这个问题不能通过预设行动者的手段是自己分别的身体

和财产来回答。显然，里普斯坦需要额外的论证以免于任意性的指控。正如一些哲学家所指出

的，这意味着需要其他的资源来解释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利。〔４３〕里普斯坦

却回应说，他的权利观念“从来都不能被消除以利于某种经验性的东西”，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权利

体系中，并且是不可还原的。〔４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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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８〕，ａｔ１４，９１．

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９．

Ｉｂｉｄ．，ａｔ３９．

ＳｅｅＬａｕｒａ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犓犪狀狋，犚犻狆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狋犺犲犆犻狉犮犾犲狅犳犉狉犲犲犱狅犿牶犃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犖狅狋犲，２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５０，４５３ ４５４（２０１２）．ＶｉｃｔｏｒＴａｄｒｏｓ，犐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犲犠犻狋犺狅狌狋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牽３１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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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Ｊ．Ｓｔｏｎｅｅｄ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８３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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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确定如何评价里普斯坦的回应，以及它是否缓解了这种对于“乞题”的担忧。里普斯坦

的意思似乎是，权利是每个行动者不可被还原的东西。权利无法被还原为利益，也无法被还原为

其他东西———权利就是权利。这种不可被还原的权利所基于的正是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平等且自

由的这一基本观念。而确保这一点的就是每一行动者身体的平等且自由。然后我们类比身体上

的平等来说明财产权的平等———当然这里的平等也是作为独立行动者不受干预这个意义上的平

等。〔４５〕但首先，如果所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都依照我们各自身体的权利所说明，那么如果我们

身体上存在条件或者能力上的不平等，我们为何还是在里普斯坦看来平等的行动者？一个自然而

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残障人士？我们似乎有绝对好的理由把他们当作与我们一样平等且自由

的行动者。但是里普斯坦似乎很难直接说明这一点。将其推而广之，将会不清楚里普斯坦的平等

且自由的行动者意味着什么。因为若按他的看法，我们的平等和自由的状态是由初始的每个人所

具备的手段———也就是我们分别的身体所确保，那么每个人初始的条件可能都不同：譬如说，我先

天近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所具备的条件就是不同的———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不

能首先以分别的身体来确保我们的平等和自由。

里普斯坦会进一步反驳，笔者所说的上述反例，均是经验性条件。而他关心的是某种超经验的，

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正如他在《强制与自由》的附言中所强调的，权利原则是一

种没有进一步证明的预设（ａ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ｏｆ）。
〔４６〕也就是说，行动者具备什

么手段这件事并非由任何经验性条件所决定，而是通过预设就确定下来。而这些手段不能未经行动

者的同意被他人使用———否则这就是一个他人对行动者犯的错。笔者不太明白这种反驳的意义：这

似乎承认了乞题的批评。至少根据人们的常识，某些情况下，一个独立的行动者除了他的身体和他的

财产外，还拥有其他种类的手段。正如乔治·莱特萨斯（ＧｅｏｒｇｅＬｅｔｓａｓ）的例子所示，在高峰期拥挤

的公交车上，人们未经其他乘客同意就使用他人的身体———譬如说，在急刹车时没站稳，抓住他人

的胳膊，使自己保持平衡。〔４７〕但如果说公交车上的人因为未经同意就使用他人的身体保持平衡

的时候，他们在做错事，那似乎很荒谬———我们都在高峰期不小心碰或者“使用”过别人。似乎在

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于公交车上的乘客来说，其他人的身体可以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合法

地用作手段，就像他的身体可以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被其他人合法地使用。〔４８〕

里普斯坦这里有两种回应策略。第一种他会说，这只是不同程度的错：我们依然会说公交车

上的人在互相犯错———因为他们未经同意使用了互相的身体。只是这种错的程度非常轻微以至

于我们可以忽略。〔４９〕但这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这会使得我们无法符合我们日

常对“错”的概念的使用。如果按照这种对错的定义，你走在路上丢了手机，我拍拍你，提醒你捡起

手机也是错———因为我未经你同意使用了你的身体。这高度违反我们的日常直觉。我们很难在

这些情形中合适地使用“错”的概念来描述你我的行动。更具体地说，里普斯坦的定义会导致他无

法区分下面这两种情形。情形一：朋友之间肩并肩走，一个朋友非常消沉，另一个朋友轻轻碰了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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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肩膀表示支持的这种未经同意的使用；以及情形二：一个男性带有性意味地未经同意轻轻触

碰一个女性的肩膀。日常生活中，我们普遍认为情形一不是错，而情形二是错。二者的行动都是

未经同意触碰了别人的肩膀，但是我们所赋予的评价是不同的。里普斯坦则必须承认两种情形都

是错。即使他会采用程度论证来说明两种情形中错的程度不同，但显然情形一就根本不会被称为

是错。里普斯坦这个反直觉的结论正来自他论证的那个乞题前提：即我们有权使用的手段就只是

我们分别的身体和财产。因此，这个前提似乎必须被修正或者抛弃。

另一方面，在这种策略中，里普斯坦所谈到的“未经同意的使用”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未

经允许在图书馆远远看到俊男美女看愣了眼，和未经允许偷看他人洗澡这两个情形看似都可以被

广义说明为使用他人的身体。但显然这两种使用存在评价上的区别———前种情形很难说有错，后

者明显是一个错。里普斯坦会澄清说，“未经同意的使用”的核心情形意味着直接触碰他人———因

此，这里所说的两种情景都不算作使用他人身体。〔５０〕他区分“只是提供或利用环境”（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ａ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ｅｘｔ）和“未经同意的／篡夺权利的使用”（ｕｓｕｒｐｏｎｅｓｒｉｇｈｔｓ）来说明

这一点：仅仅因为某人在图书馆而我享受其美貌，我只是利用了环境，而没有直接使用此人———我

并未将此人的身体置于我的目的之下。然而偷窥则可能可类比于未经允许的触碰。〔５１〕笔者依然

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说明，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标准来区分什么算作“只是利用环境”，什么算作“未

经同意的使用”。譬如，在偷窥的案例中，我们以何种标准来说明，偷窥的“看”是一种更类似于直

接触碰的使用，而不是利用环境呢？里普斯坦本人并未提供理由来说明这个区分，我们也并不清

楚偷窥的“看”和在图书馆的“看”为何前者是未经允许的使用，后者是利用环境。如果我们要提供

这种说明，似乎我们就必须提供一个区分的标准；而单凭与触碰的类比，我们无法提供这个标准。

里普斯坦对于公交车上的“使用”还有另一种回应策略。他可能会主张，公交车上的相互使用

不是错这个判断，可以被默示同意（ｔａｃｉｔｃｏｎｓｅｎｔ）所说明———每个行动者在乘上公交车时就已经默

示同意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被一定程度地使用。但是，正如莱特萨斯进一步指出的，我们完全可以

想象，在早高峰的地铁上，即使路人举着“我不同意被触摸”的牌子，其他路人也完全会忽略他。〔５２〕

也就是说，即使行动者通过明示不同意取消了默示同意，我们依然不会认为他就因此获得了某个

反对他人使用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权利。但是这意味着在公共交通那种特殊情况下，行动者所拥有

的手段并不限于他的身体和财产。

上述论证足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把除了身体和财产以外的其他东西作为权利是完全有意

义的。因此，里普斯坦关于一个人的手段完全是他的身体和财产的规定，似乎并不真正合理。但

是现在，为了论证的推进，让我们先暂时承认一个行动者的手段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财产。我们将

会看到，当我们将这个预设应用于侵权法实践中时，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明显。

（三）独立性与矫正正义

在明确了人们拥有的手段后，正如我们看到的，里普斯坦将手段不受干涉作为独立性的试

金石。因为独立是由“不受干涉”所定义，这里有必要澄清这种独立概念和康德的另一个重要概

念：“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由自己做选择———之间的区别。
〔５３〕里普斯坦认为，自主性只代表一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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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行动者的特征，而独立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关系性，是行动者之间的特征。因为独立一定

是独立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某人，而不可能单独存在。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行动者，我们可

以合理地问他是否是自主的，但我们不能合理地问他是否是独立的。里普斯坦通过强调两个方

面进一步明确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之间的这种区别。首先，一个奴隶可以是自主的，也就是说，如

果他有一个仁慈的主人，他可以过着充满选择的生活，但他永远不可能独立于主人，因为是由主

人的选择或恩典允许他这样做的。第二，自主性可以被自我的因素、自然衰败和他人的行为所

损害。但独立性只能被他人的行为所损害。例如说，由于我的长期使用，我的旧鞋子不能穿

了。我对鞋子的使用导致了我鞋子的破旧状况，减少了我对穿鞋子的选择，从而损害了我的

自主性；这种使用并没有损害我的独立性。但是，如果另一个行动者未经我同意就扔掉我的

旧鞋，给我买了一双新鞋，他可能会增强我的自主，但他未经我授权就扔掉我的鞋子，就损害

了我的独立。

在澄清了独立性的想法后，温里布可以利用独立性解释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平等。行动

者可能追求不同的目的，拥有不同的手段，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使用他们有权的手段追

求各自的目的时，他们都是独立的行动者。因此，独立行动者是相互平等的———他们每个人都可

以决定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如何使用他的有权手段，而没有其他人可以决定他的手段应该用来追

求哪些目的。如果行动者因为干涉不再独立于另一方，他与另一方之间就不平等。如果行动者在

独立这个意义上是平等的，他们就是共存的、自我决定的行动者。

因此，这种作为独立的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概念解释了矫正正义中的平等。前面已经提

到，矫正正义发生在交换的情形中。现在我们得知，这种交换是双方行动者的手段的交换。对

手段的干预使被干预的行动者受制于发出干预的行动者的目的，从而使他们不平等。因此，康

德法权不允许一个行动者干预另一个行动者的身体和财产———因为只有后者才有权支配自己

的身体和财产。此外，如果发生了干预，康德法权要求恢复被干预的行动者的权利，从而恢复他

作为一个独立行动者的地位。康德法权的这一要求就是矫正正义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将双方之

间的情况恢复到不公正的损失没有发生的先前情况。因此，根据矫正正义的运作，双方再次相

互独立，因此平等。

在康德法权的帮助下，温里布能够解释矫正正义所恢复的平等。因此，温里布现在具备了

最佳说明侵权法的双极性的理论假设：侵权法的目的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这

种正义按照康德法权恢复作为独立行动者之间的平等。然后，温里布表明流行的侵权法教义均

由双极性所组织。〔５４〕例如，在一般的过失责任中———这可以说是侵权法实践的核心种类———

伤害是由被告疏忽造成的，而由原告遭受。因此，原告获得赔偿的权利和被告的赔偿义务是有

指向性和关联性的。根据康德法权，温里布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侵权法中没有救援义务（ｄｕｔｙ

ｔｏｒｅｓｃｕｅ），也没有赔偿纯粹经济损失（ｐ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ｏｓｓ）的义务。没有救援义务是因为每个独

立行动者都有权使用自己的手段，没有人可以要求行动者将自己的手段用于满足他人的目的，

即使目的是拯救生命。〔５５〕不能赔偿纯粹经济损失的原因也是如此：我不能要求你为我提供一

个合适的环境来追求我的目的。例如，你拥有一座桥，而我的餐馆依靠的是过桥的客人。如果

你毁坏了你的桥，我不能起诉你要求你赔偿客人不能来我的餐馆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因为你的

桥是你的，不是我的。你毁坏你的桥并没有侵犯我的权利；我们双方仍然是平等的独立行动者，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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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追讨的。〔５６〕由于这些通行的侵权法实践只是双极性的实例，且温里布的假

说可以很好地解释它们，因此，温里布似乎可以说，他的假说成功地解释了侵权法实践的很大一

部分。

四、拒绝严格责任？

然而，当试图解释其他教义原则如严格责任时，温里布遇到了困难。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

其意味着只要一个人造成了损害，不论他是否有过错，他都对损害负有严格责任。温里布没有解

释严格责任，而是认为严格责任应该被“解释掉”（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ｗａｙ）。如此，温里布拒绝了很大一部分

侵权法实践：他把被法律人广泛接受的严格责任教义当作应该从侵权法的说明中排除的东西，也

就是将它们视为一个“错误”。〔５７〕本节将集中检讨温里布对严格责任的拒绝是否可靠。

温里布声称，严格责任与他的假设不相容，因此是错误的。〔５８〕在提供支持这一主张的理由

时，温里布谈到了三种责任标准：主观和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以及严格责任标准。笔者首先来澄

清一下这些标准的含义。主观和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都意味着被告要对由于他的相关过错或不

注意（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造成的一些损害负责。然而，这两种标准具备不同的注意程度（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ｒｅ）。

主观的过错责任标准是指，如果被告采取行动时的注意没有达到该被告本人实际注意能力范围内

的程度，那么他就要对过错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是指，如果被告采取行动时

的注意没有达到普通合理的人（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ｒｓｏｎ）
〔５９〕的注意能力范围内的程度，那么被

告就要对某一特定的过错行为负责。这一客观标准并不关心该注意程度是否在被告的实际注意

能力之内。而严格责任意味着，无论被告采取何种程度的注意，他都要对某些损害负责。只要被

告的行为造成了损害，被告就有责任。对于上述三个标准，温里布认为只有客观过错责任标准是

正确的，〔６０〕而主观过错责任标准和严格责任标准犯了镜像错误（ｍｉｒｒｏｒｉｎｇｍｉｓｔａｋｅ）。
〔６１〕温里布

所说的镜像错误，是指严格责任标准使被告相对于原告不平等，而主观过错责任标准使原告相对

于被告不平等。

显然，论证客观过错责任标准为何正确就成为温里布上述主张的核心。他的说明是，客观过错责

任标准是唯一符合平等对待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标准。由此，为了达成他的论证目标，这个论证需要

转化为如下的形式：根据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所判断的过错行动———未尽注意行动，构成了对平等

的违反。现在问题就被进一步推进为，什么是对平等的违反，以及由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判断的过错

行为如何违反了平等。温里布本人并没有明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他抛弃严格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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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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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Ｓｅｅ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３４ｎ２３；ａｌｓｏ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６３．

Ｗｅｉｎｒｉｂ，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７７．之后他进一步说明严格责任案例其实都是客观过错责任案例。但是

这一点建立在对严格责任教义的拒绝的基础上。

Ｉｂｉｄ．，ａｔ１７７．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ｓ”的学界通译是“一般理性人”。但是笔者在这里不采取这个翻译。原因如

下：理性通常指向“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而这里的词是“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也就是“合理的”。这两个概念存在重要差别：一个人

可以完全理性，但是完全不合理。理性关心的是怎么做最有效率达成自己的目的，但理性不关心怎么做是可辩护

的。譬如说，理性可以关心用什么刀杀人最快，但是用刀杀人显然完全不合理。侵权法上的人，强调的是合理的

面向。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说明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笔者将从上述康德法权哲学中独立的概念出发，采用里普斯坦对违反平

等待遇的两种错的更精确的阐释，以补强温里布的论证。之后，笔者将对他们的论证进行批评。

（一）严格责任何以为错？

１．什么违反了平等？

正如我们在上文简要提到的，里普斯坦认为，有两种干预违反了他人的独立性，从而违反了

行动者间的平等：第一种是一个行动者未经授权使用另一个行动者的手段；第二种是一个行动

者在使用自己的手段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恰当地损害了另一个人的手段。里普斯坦将第一种

干预表述为基于使用的错（ｕｓｅｂａｓｅｄｗｒｏｎｇｓ），第二种干预则是基于损害的错（ｄａ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ｗｒｏｎｇｓ）。
〔６２〕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两种错。

基于使用的错意义如下：一个行动者直接将自己的目的设定于别人的手段。如果一个行动者

的身体和财产被另一个行动者未经授权而使用，那么前一个行动者有权使用的身体和财产现在要

服从后一个行动者的选择，加上我们前述的独立概念依赖于手段，因此，使用他人手段导致被使用

的行动者依赖于而非独立于使用者。因而，这两个行动者是不平等的。在此，里普斯坦认为，只要

使用了未经授权的手段，无论这种使用的程度如何，未经授权的使用者就对有权的所有者犯下了

错，扰乱了两者之间的平等。〔６３〕

与基于使用的错相比，基于损害的错更为复杂。基于损害的错并不直接使用他人的手段。相

反，它们是当一个行动者使用自己的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发生的错，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行

动者间接决定了另一个行动者的手段的目的。〔６４〕也就是说，当我行动时，我损害了你的手段，这

样我就限制了你可以使用它们的方式；因此，我间接地决定了你的手段的目的，使你相对于我的独

立性降低。那么第一眼看来，对基于损害的错的工作定义是，如果你的行为对其他行动者的手段

造成损害，你就使受损害的行动者不再独立于你，因此你犯下错。

然而，对于里普斯坦来说，上述工作定义需要一些限定。讨论这些限定的最好方法是分析里

普斯坦自己的表述。他主张：“当不同的人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时，其中一个人通过不适当地使用

他或她的手段，对另一个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时，就会发生基于损害的侵权行为。”〔６５〕

这里的“侵权行为”等同于错的行为。〔６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于损害的错是在人们追求不

同目的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里普斯坦看来，这样的背景是指不同行动者的不同行动之间的共存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６７〕至于在这种共存背景下的手段的使用，并非所有种类的造成损

害的手段的使用都是错的：只有对手段的不适当使用（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ｕｓｅ）———即造成损害的不适

当行动，才是错的。因此，对里普斯坦来说，基于损害的错意味着，在自我决定的行动者共存的背

景下，一个行动者以不适当的方式对另一个人的手段造成损害。共存的背景和不适当行动是基于

损害的错的两个限定。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共存的背景，什么是不适当行动，才能理解里普

斯坦对基于损害的错的定义。

２．共存的背景与不适当行动

让我们从背景的概念开始。对于里普斯坦来说，共存的背景意味着每个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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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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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４３．

Ｉｂｉｄ．，ａｔ４６．

Ｉｂｉｄ．，ａｔ３３．

Ｉｂｉｄ．，ａｔ４９．强调为笔者所加。

Ｉｂｉｄ．，ａｔ４３ ４４．在里普斯坦看来，侵权（ｔｏｒｔｓ）和错（ｗｒｏｎｇｓ）是同义词。

Ｉｂｉｄ．，ａｔ１０２ １０３．



行动都会对他人造成一些可接受的风险。正如他所说：“你有权对他人施加风险，但仅限于那些是

人们使用他们的手段所不可避免的伴随物（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的程度。”〔６８〕也就是说，行动者

有权施加可接受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行动。如果这些可接受的风险造成了损

害，这些损害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

但什么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行动的风险？里普斯坦并没有解释这一点。在笔者看来，他隐含

地使用了普遍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来帮助他解释。这里的普遍化意味着当其他行动者的行

动也会产生这种风险时，一个行动就会产生可接受的风险。〔６９〕里普斯坦在说明自我决定的行动

者的共存时，采用了这个想法。他主张：“在一个系统中，没有人能够管理另一个人的手段，这就要

求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他们的行动。”〔７０〕通过“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他们的行动”，里普斯坦的

意思是，行动者将他们行动的风险限制在每个行动者的行动都会产生的风险水平上。因此，如果

我的某个行动创造了某种风险，而这种风险也会被任何其他行动者的相同行动所创造，那么我只

创造了可接受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和相关的损害应该被容忍，因为其他人也会创造这种风险。可

接受的风险有时会造成损害，但如果我们想让行动本身成为可能，就必须容忍这一点。这很容易

理解：我在开车时创造了损害的风险，而你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可以开车的世界里，

我们就必须容忍可接受的风险和相关的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可能是由每个正在开车的人造成

的。〔７１〕只要行动者只为创造这种可接受的风险而行动，行动者就会作为平等的自我决定的行动

者而共存。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什么能够确保行动者只创造可接受的风险，而不超过这个风险？里普斯

坦的答案是：像普通人一样尽到注意。〔７２〕这里他采用的概念正是民法中的普通合理的人或者尽

到注意的普通人的概念。〔７３〕这里的核心是，普通人会尽到普通的注意来行动。这些普通人并非

尽到极度的注意———比如风声鹤唳。尽到普通注意的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正如里

普斯坦所宣称的：“尽到注意的普通人的日常行动是你拥有任何东西的背景的一部分。”〔７４〕这一主

张意味着，正是在周围都是尽到注意的普通人的行动背景下，我们拥有对自己的手段的权利，也即

我们与他们共存。而共存背景状态下的每个人，权利是完整且不受干预的。结合上述康德法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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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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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０３．

感谢张峰铭博士在讨论中提醒笔者这种可能性。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５１．

请注意，这种普遍化与弗莱彻给出的类似思路的另一个建议不同。弗莱彻关于平等行动者的建议并没

有对行动者之间的干预设置限制。它只要求对等的风险施加。也就是说，只要每个行动者对对方施加相同水平的

风险，所有行动者都是平等的。Ｓｅｅ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０〕．但这种平等的想法并不是作为独立行动者以共存

方式生活的平等。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行动者对彼此施加相同程度的伤害风险，比如说，所有人都不加

防范地携带炸弹。根据弗莱彻的观点，似乎行动者在那个社会中也是平等的。但很难说这里的行动者是独立的。

这是因为，如果独立的行动者是共存的，行动者至少必须能够拥有相关的手段来实现目的。所有携带炸弹而不加

防范的行动者可能是一个行动者平等的社会，但根据里普斯坦所理解的康德，他们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因为他们

的手段一直处于危险之中以至于会干扰到他们的共存。因此，即使在一个社会中公平地相互施加风险，也不能使

自我决定的行动者共存。

正如笔者将在下面论证的那样，笔者认为里普斯坦也可以从普遍化的角度来表述不适当的行动。一个行动是

不适当的，因为它不能被普遍化，因为其他独立的行动者如果保持独立，就不会做这个行动。因此，不加防范地携

带炸弹的行动是不可普遍化的，因为行动者的手段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因此，他们不能保持其独立性。

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０４．

为了避免歧义，笔者将“ｃａｒ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ｃａｒｅｌｅｓｓ”都译为与“注意”有关的词项。

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０２．



讨论，这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普通人都是自我决定的，只有在此背景下我们才与其他自我

决定的行动者的行动共存。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论证跳跃：里普斯坦把普通合理的人或者尽到注意的普通人

的行动与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行动视为等同；两者都在澄清共存的背景的意义。因此，对里普斯

坦来说，普通合理的人或者尽到注意的普通人，只是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另一种表述。但他似乎

并没有为这种转换提供理由。此举对他后面的论证至关重要。现在让我们先推进。结合我们关

于共存独立行动者的行动只创造可接受的风险这个条件，对里普斯坦来说，如果一个普通人以普

通的注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ｃａｒｅ）来行动，那么由于该普通人就是自我决定的行动者，那么该行动也就只产

生可接受的风险。〔７５〕既然注意是一种行动者的心理状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因此，为了将行动

的风险限制在可接受的水平，从而以符合共存背景的方式行事，行动者应该像其他每一个自我决

定的行动者那样采取普通的注意的心理状态来行动。总结一下，在里普斯坦看来，创造可接受风

险的行动＝尽到注意的普通人的行动＝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行动。这些行动构成了共存的背景。

其中，风险是否是可接受的程度，由普通的注意所决定。

在这样的共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转向基于损害的错的第二个限定词：不适当的行动。里

普斯坦将其表述为过度的风险创造行为。也就是说，一个行动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创造的风险超

过了那些由共存背景要求的可接受的风险。笔者认为这里背后隐含的想法仍然是普遍化：不适当

的行动是不能普遍化的行动。其他普通行动者会采取普通的、尽到注意的行动，这等于创造可接

受的风险。而不适当的行动创造了其他普通的尽到注意的行动者的行动不会创造的过度风险。

因此，对于里普斯坦来说，不适当的行动是创造过度风险的行动。由于创造可接受风险的行动就

是尽到注意的行动，因此创造过度风险的行动也就是未尽注意的行动。因为如上所述，可接受风

险正是通过尽到注意所定义。因此，对里普斯坦来说，对基于损害的错的概念的两个限定都明确

了。这个概念就进一步得到精炼：基于损害的错是指在共存的背景下，一个行动者的未尽注意行

动对另一个行动者的权利造成了损害。这些错违反了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待遇。

３．可能批评及回应

有人可能会质疑上面的表述：为什么需要通过讨论“普通的注意”这种心理状态来谈论风

险？谈论行动的风险似乎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量化的术语来评估风险。我们会说：“这样的行

动创造了４０％的伤害风险。”那么，若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费力地用尽到注意的普通人的

行动来表述共存的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行动？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评估风险的量或者百分比，以

判断行动者是否在创造可接受的风险？里普斯坦对此回应指出，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中还是在我

们的普通生活中，行动者产生风险的问题，都不是以量为标准。〔７６〕我们并不谈论你的车有多大

风险能够撞到我。相反，我们判断一个行动者的行动是否只创造了可接受的风险，最主要考虑

他的行动是否尽到注意。〔７７〕因此，对里普斯坦来说，尽到注意与创造可接受的风险是同一

回事。

这一推进是否正确？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尽到注意的普通人，其行动可能依然创造

高于可接受的风险。尽到注意只是行动者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一个尽到注意的行动者只是尝试

·７５·

王昱博 拒绝严格责任？

〔７５〕

〔７６〕

〔７７〕

ＳｅｅＲｉｐｓｔｅｉ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ａｔ１０８．

里普斯坦认为，在日常的法律判断中，我们“以普通的要求……，即指导普通尽到注意的人的标准来确

定被告行为的风险性”。Ｉｂｉｄ．，ａｔ１０４，１０６ １０７．

Ｉｂｉｄ．，ａｔ１０４．



（ｔｒｙｔｏ）只创造可接受的风险。似乎不能保证只要我们尝试了只创造可接受的风险，也就是对他人

的安全给予注意，就能真的将行动的风险限制在其可接受的水平。

在这一点上，里普斯坦并没有回应。然而，笔者认为他可以参考可普遍化的思想来论证，一

个普通人的尽到注意的行动只是描述创造可接受风险的行动的另一种方式。笔者帮他提供的

论证如下：普通人的尽到注意意味着对他人的安全给予一定的关注，就像任何其他普通行动者

会给予的那样，试图限制该行动的风险。因此，如果一个行动尽到了注意，也就像任何其他普通

行动者会采取的注意一样，但它仍然创造了一些风险并造成了相关的伤害，那么这只意味着风

险对任何普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风险是可接受的，因此相关的伤害是可

以容忍的。在这个推理中，普遍化这一概念工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我的一个普通的尽到

注意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产生风险，那么对于每一个尽到注意的普通人来说，该行动也不可避免

地产生风险。因此，里普斯坦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降低风险到可接受的程度与尽到注意的行动

是一回事。

因此，我们明确了共存的背景这一条件。它意味着共存的行动者尽到注意行事，将风险

限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如果我们接受里普斯坦的表述，那么一个普通的尽到注意的行动就由

普通合理的人的注意标准所评价———如果这个行动尽到了普通合理的人心理能力内的注意

标准，该行动就只创造了可接受的风险，因而该行动与其他自我决定的行动者共存的行动是

一致的。如果创造了超出可接受风险范围的风险，该行动就是不适当的，行动本身就是未尽

注意的行动。

４．拒绝严格责任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里普斯坦对基于损害的错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与

基于损害的错完全一致。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意味着被告要对他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责。

一方面，客观过错行为意味着未尽普通注意的行为。另一方面，根据我们上述的推理，基于损害的

错，作为一种违反平等的错，就是由未尽普通注意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造成损害的客观过错行

为与基于损害的错是一回事，都违反了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因此，客观的过错责任标

准就和矫正正义所预设的平等概念融贯。

因此，温里布对主观的过错责任标准和严格责任标准的拒斥就变得可以理解。先考虑严格责

任。严格责任标准意味着，只要原告受到了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由被告的行为造成的，无论被告

的行为是否尽到注意，被告都要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也就是说，被告要对其行为的所有后

果负责。然而，正如上述共存背景的讨论所揭示的，为了共存，行动者必须容忍尽到注意的行动所

造成的损害。而让被告对可容忍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将使被告对原告负担其本不应该负担的责

任。被告成为原告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因此，被告不再独立于或者平等于原告。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批评主观过错责任标准。主观过错责任标准意味着被告要对未尽

注意的行为负责，而这种未尽注意是根据被告自身实际心理能力内的注意标准来判断的。因

此，若被告的行为造成了错的损害，只要被告在其主观心理状态范围内尽到了注意，相应地，他

就应该免于承担责任。但无论被告实际可以做到哪种程度的注意，只要他的行为没有达到一个

普通合理的或尽到注意的人的注意程度，就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不适当的行动。而由于这种不

适当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损害，所以这种损害已经使双方不平等。主观过错责任标准实际上要求

原告容忍或接受使原被告双方不平等的损害。因此，它使原告无法从被告处追回被告本应负担

的损害赔偿。而原告也因此不再独立于被告。而这两种标准所犯的错在以下意义上属于镜像

错误：严格责任使被告对原告的独立性降低，主观过错责任使原告对被告的独立性降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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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普通人是康德法权意义上独立的行动者吗？

看起来，温里布和里普斯坦能够通过上述推进说明为何严格责任是错误的。但上述论点是

建立在一个跳跃之上的。为了拒绝上述两种责任标准，并论证客观的过错责任标准与自我决定

的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待遇是一致的，关键的举动是将基于损害的错定义为根据普通的尽到注意

的人所判断的未尽注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举措是基于里普斯

坦的规定，即普通的尽到注意的人的行动是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行动。那么里普斯坦实际上在

说侵权法上的普通的尽到注意的人就是自我决定的行动者———也就是康德法权意义上的独立

行动者。

那么问题马上出现：为什么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康德法权意义上的独立行动者？一个普通的行

动者的确是一个对他人的安全给予一定注意的行动者———他们尽到普通的注意。然而，普通人的

这一特征并不能保证他们是温里布和里普斯坦意义上的独立行动者。上文已经看到，根据这种独

立的概念，行动者的手段被规定为他的身体和财产，且他的身体和财产的权利不应受到他人行为

的干预。

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实践。在侵权法实践中，似乎更常见的情形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

看，为了追求独立以外的东西而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一些干预是可以允许的。〔７８〕例如，在麦克法

兰案中，〔７９〕原告起诉作为医生的被告，因为原告想要实施绝育手术，但因为被告的过错，原告的绝

育手术失败了，导致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原告诉请被告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用。法院决定驳回原

告对抚养这个意外孩子的损失的索赔。法院的理由明确地基于分配正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关

注公平（ｆａｉｒｎｅｓｓ）的价值，而不是如同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的看法，关注恢复原告的权利，以恢复其与

被告之间的独立关系。〔８０〕法院还明确拒绝了普通人作为独立行动者的看法。〔８１〕

我们也有来自日常实践的例子。回到我们对里普斯坦的手段的讨论：如果我在街上轻拍你

的肩膀，提醒你“你的手机掉了”，根据里普斯坦的说法，我对你犯下了错，因为我未经你授权就

使用你的身体。但这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做的事情。〔８２〕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未经授

权轻拍他人的肩膀并不是错的。而往往错要取决于其他部分：比如说我并不是为了提醒你手机

掉落而拍你肩膀，而是为了表达轻蔑。这似乎比起前者更能作为错而被描述。另一方面，我们

回想之前提到的关于公交车上使用他人身体的例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日常情形。

·９５·

王昱博 拒绝严格责任？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类似的案例，如在 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狏．Ｃｈｉｅｆ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Ｐｏｌｉｃｅ一案中，霍夫曼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勋爵拒绝了对作为救援者的原告的赔偿，理由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赔偿救援者的精神伤害而让

受害者的亲属一无所有，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Ｓｅｅ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狏．Ｃｈｉｅｆ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Ｐｏｌｉｃｅ［１９９９］１ＡｌｌＥＲ１．正如他所认为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延伸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尽管他可

能不会这样说）这将违反他的分配正义的概念。”这句话表明，普通人不是里普斯坦意义上的独立行动者。

Ｓｅｅ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狏．ＴａｙｓｉｄｅＨｅａｌｔｈＢｏａｒｄ［２０００］２ＡＣ５９．

Ｉｂｉｄ．正如斯泰恩（Ｓｔｅｙｎ）勋爵所认为：“可以简单地从矫正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本案。它要求在没有正当

理由的情况下伤害他人的人对他人进行赔偿。根据这种方法，父母对抚养凯瑟琳的费用的索赔必须成功。但是，

我们也可以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处理本案。它要求把重点放在社会成员之间负担和损失的公正分配上。”

Ｉｂｉｄ．斯泰恩勋爵进一步主张：“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向地铁上的乘客提出以下问题可

能就有意义了。一个因为错误而出生但健康的孩子的父母是否可以起诉医生或医院，要求赔偿相当于在孩子未成

年时，即在１８岁之前，抚养孩子的费用？法官大人，我坚定地认为，绝大多数的普通男女都会以坚定的‘不’来回答

这个问题。”（强调为笔者所加。）从法官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人不等于独立的人。

类似的批评意见还可参见 Ｌｅｔｓａ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７〕，ａｔ２５ ２７；ＳｃｏｔｔＨｅｒｓｈｏｖｉｔｚ，犜犺犲犛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犪

犌狉犪狀犱犝狀犻犳犻犲犱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犜狅狉狋犔犪狑，１３０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９４２，９４９ ９５４（２０１７）．



我们并不会认为在公交车上依靠别人身体保持平衡是错的———这也被司法实践所确认。〔８３〕里

普斯坦没有办法很好地回应普通人为何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将使用他人身体描述为错的直觉。

但如果一个人使用他人身体并不是为了帮助他站稳，而是为了猥亵，那么显然我们知道这种使

用是错的。

这两个例子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判断某个行动是错的，我们似乎必须利用其他的要素，譬

如行动的动机或者意向等等。但不论具体确定错的因素是什么，拍肩的例子和上述公交车的例子

就足以证明一个普通人不是里普斯坦意义上的独立行动者。所以，未经论证直接规定一个普通合

理的人是温里布和里普斯坦意义上的独立的人，似乎是无根据的。这意味着温里布和里普斯坦对

于侵权法的客观过错责任的说明至少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对于客观过错责任的集中讨论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他们的这一规定：普通人就是康德意义上自我决定的人，也就是独立的人。但在这个推

理中，我们承认普通人就是自我决定的人似乎并不困难，但不论直觉还是法律实践都很难承认普

通人是康德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也就是只拥有身体和财产作为自己的手段的人。那么是不是

可以通过修正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含义，来帮助温里布和里普斯坦说明上述实践和日常直觉呢？

下文笔者将简要提及这个方案。

不过在此之前，里普斯坦可能采取咬子弹（ｂｉｔｅ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的策略，主张上述案例和日常实践

的解释困难他都承认，但是这是必须承担的代价。他会主张，把康德的自我决定解释为独立是唯

一合理的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看法，因为只有独立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私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换中出

现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他对康德法权的解读是，权利领域不同于伦理领域。权利关心对和错，而

如他所言，对“对和错”的说明必须依赖于独立性。然而，笔者认为这很难让人信服。注意，这里我

们讨论的核心已经转为“对与错”的概念与权利与伦理领域的区分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对侵权的讨

论。如果我们能说明，里普斯坦对对与错的概念的限定本身存在问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独

立性概念，从而怀疑他对普通人的解释。

设想这个案例：假设约翰是中东难民，流浪在街头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喝，他极度虚弱。这

时候，他向一个叫简的行人乞讨一些食物。简有一些她不需要的汤在手里———她已经吃饱喝

足，这些汤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用处。接着，当着约翰的面，简故意把汤倒进约翰身边的下水道

里，然后走开。〔８４〕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里普斯坦不得不说，简没有做错

什么———她只是利用自己的手段，也就是她的汤，来追求自己的目的———不论那是什么目的。

在这一点上，她是独立于约翰的，这也意味着她和约翰是平等的。她的行为可能是不符合伦理

的，但不是错的。但我想我们的日常直觉会这么说：简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错事———她以

残忍（ｃｒｕｅｌｔｙ）的方式对待约翰。我们作为观察者，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错的。但是里普斯坦似

乎无法回应这个直觉。

这里里普斯坦的支持者会说，我们同意简做了一件不符合伦理的事情，只不过这件事不是

错事。但问题在于，里普斯坦不仅要承认简没有做错事，他还必须承认简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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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感谢保罗·米切尔（Ｐａｕ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教授提醒笔者，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同的案例，即拍肩或者身体接触

本身并不是错。在Ｃｏｌｌｉｎｓ狏．Ｗｉｌｃｏｃｋ案中戈夫（Ｇｏｆｆ）勋爵明确主张，人们的普通日常行为包括了可接受的身体

接触。ＳｅｅＣｏｌｌｉｎｓ狏．Ｗｉｌｃｏｃｋ［１９８４］１ＷＬＲ１１７２，１１７７．在Ｆ狏．Ｗｅｓｔ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案中戈夫勋爵

进一步论证为了救人进行的必要的非授权身体接触并不是错。ＳｅｅＦ狏．Ｗｅｓｔ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１９８９］

２ＡＣ１，５６４．

感谢王凌皞教授的评议使笔者精细化这个例子。



情———她只是在处分她自己的财产而已。这个判断与我们日常关于对错的判断大相径庭。我

们似乎只有接受里普斯坦关于我们有权拥有的手段的定义，才必须接受他对于该案对错的判

断。但是似乎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里普斯坦对于人拥有何种手段的判

断基于一个乞题。更进一步，如果简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似乎她可以免于谴责和憎恨。

但是如果约翰事后被其他人救助，我们很容易理解约翰会憎恨简———而且似乎他的憎恨有很好

的理由：简对他犯错，而不仅仅是简以不伦理的方式对待了他。我们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自

己为何会谴责简。但是里普斯坦无法解释这些直觉。这会使得我们回过头怀疑他对“对与错”

的界定。

里普斯坦不能说明简的行为为何为错，只是他对行动者所拥有的有权手段所作规定的另一个

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之前公交车的例子来理解这一点。在公交车的案例中，里普斯坦将我们

日常视为正确的行动解释为错，而在约翰的案例中，里普斯坦将我们视为错的行动解释为正确。

这两个方向的反例都提醒我们，似乎在一些情况下，说我的手段（或我对手段的权利）包括我的身

体和财产以外的东西是完全有意义的。当我们谈到我们自己的手段时，似乎没有理由将之限制为

我们的身体和财产。

此外，似乎完全可以设想另一种自我决定的概念，即纳入康德绝对命令思想的自我决定概念。

这种概念能很好地解释为何简的行为是错的。根据这种自我决定的定义，当行动者使用他们各自

的手段来追求他们不同的目的，同时“只按照你可以同时希望它成为普遍法则的方式行事”时，他

们是自我决定的。〔８５〕应用这个自我决定的行动者的概念，我应该使用我的手段来追求我的目的，

而不以残忍的方式对待其他行动者。用大白话说，残忍意味着不把人当人看：残忍指拒绝把另一

个行动者当作像行动者一样的人。〔８６〕因此，以残忍的方式行事，在这个意义上就等同于将另一个

行动者视为不平等，从而不符合普遍法则。因此，在拒绝拯救垂死的约翰并把汤倒入下水道时，简

没有把约翰当作一个和她自己一样平等的行动者，因此不符合绝对命令。根据这个新的自我决定

的概念，简做错了。我们也可以依据这种新的自我决定概念解释为何在公交车上使用别人身体站

稳是没有错的，而使用他人身体猥亵他人则是错的。这也是绝对命令带来的论证效果———公交车

上我们对他人身体的使用来保持平衡可以普遍化，但猥亵行动则绝不可能。这种对自我决定的行

动者的表述比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的独立概念更符合我们的直觉和案例的实践。另一方面，这种自

我决定的行动者的表述可以允许我们讨论某些新的不平等的概念，譬如残忍对待，或者是否在成

本很低的情形中救助他人的义务。

温里布和里普斯坦可能会说，笔者的论证没有实现对伦理和权利的区别。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他们对康德的诠释认为作为自我决定的独立只在权利领域运作，而这不是绝对命令的直接应

用。但笔者很难相信，作为对康德观点的诠释，这种区分的存在可以帮助他们论证这种区分是合

理的。这只意味着它是对康德的诠释之一。这不能增强论证本身的力量。

所以，独立似乎不是唯一合理的自我决定概念。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的论点似乎是基于对自我

决定的某种规定性解释，而对这种解释的依赖对他们侵权法理论的解释力是有害的。正如我们所

看到的，他们对普通合理的人的描述基于他们对独立行动者的想法，而这并不符合我们的法律实

践和日常生活。由于他们对客观过错责任的说明依赖于上述这个想法，所以温里布和里普斯坦很

·１６·

王昱博 拒绝严格责任？

〔８５〕

〔８６〕

ＳｅｅＫａｎｔ，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２〕，ａｔ３４（４：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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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狋犺犲狉狊，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２３．



难解释为什么客观过错责任标准是唯一正确的责任标准，因此温里布对严格责任和主观过错责任

标准的拒绝似乎也难以成立。

综上所述，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对于侵权法的说明似乎是失败的。失败的症结笔者已经指出，

即他们的独立观念。这一独立观念并不符合侵权法对普通人的看法，也不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独

立性的概念导致了他们对过错责任的说明大打折扣，且他们无法对严格责任的拒绝提供好理由。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重要的方向：至少我们已经看到，矫正正义对于双极性的

说明非常成功。温里布和里普斯坦的问题主要出在他们对矫正正义所要实现的平等观念的含义

的说明上。那么，如果我们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对于平等观念的说明，似乎我们就能够给出一套更

加可以辩护的侵权法说明性理论。对于这种平等观念的说明，依赖于我们特定的对于人的看法。

正如康德主义者将侵权法中的人看作独立的行动者这一特定的康德主义理念，我们对平等的理解

也会基于我们对侵权法中的人的理解。对这种理解的进一步讨论，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另文处理，

但至少我们从里普斯坦和温里布的失败中可以得知，我们需要的这种对人的理解，肯定不能局限

在人所拥有的手段的概念上；至少，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理论可能，即人的有权手段不仅限于人们

的身体和财产。〔８７〕

五、结　　论

本文详细考察了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对侵权法的说明理论，指出康德主义者对矫正正义所

要实现的平等给出的特定看法基于独立性的概念。而独立性概念将规定性地使得每个行动者所

拥有的手段只有其自身的身体和财产。本文认为，正是基于这种特定的独立性对于人所拥有的手

段的理解，康德主义者对侵权法的说明是失败的———他们一方面没有充足的理由支持他们对严格

责任的抛弃，另一方面也无法说明过错责任的重要实践。一个更有希望的侵权法理论，应当给出

不同于康德主义矫正正义理论的、关于行动者或者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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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由此，奥诺雷的结果责任理论和弗莱彻的互惠风险理论的某些改版就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详细

的讨论只能另文进行了。


